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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桑路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玉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蔡玉娥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 

1.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姚术连 

电话 0315-5358886 

传真 0315-5358858 

电子邮箱 mingyingboli@163.com 

公司网址 http://hbmyjckj.com 

联系地址 迁安市太平庄乡田庄营村明营街 1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河北明营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98,861,146.74 401,674,087.86- -0.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860,366.87 217,923,486.76 3.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52 1.46 4.1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47% 11.4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37% 45.7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58,318,180.42 165,348,169.08 -4.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36,880.11 -3,537,609.80 324.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25,077.53 -3,278,829.2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71,441.33 32,798,540.94 -2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58% -1.6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14% -1.4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3 -0.0200 366.5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5,239,9

26 
30.40% 

-5,939,9

26 

39,300,0

00 
26.4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2,420,0

25 
21.79% 

1,979,97

5 

34,400,0

00 
23.12% 

      董事、监事、高管 2,100,00

0 
1.41% 0 

2,100,00

0 
1.4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3,560,

075 
69.60% 

5,939,92

6 

109,500,

001 
73.5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7,260,0

75 
65.36% 

5,939,92

6 

103,200,

001 
69.35% 

      董事、监事、高管 6,300,00

0 
4.23% 0 

6,300,00

0 
4.23%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48,800,

001 
- 0 

148,800,

001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桑路明 129,680,10

0 

7,919,901 137,600,001 92.47% 103,200,

001 

34,400,000 



 

 

2 刘建成 8,400,000 0 8,400,000 5.65% 6,300,00

0 

2,100,000 

3 李保生 2,800,000 0 2,800,000 1.88% - 2,800,000 

4 上海鼎晖清

正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7,919,901 -7,919,901 0 0% - - 

合计 148,800,00

1 

0 148,800,001 100.00% 109,500,

001 

39,30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桑路明与刘建成系表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前述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

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无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审计了河北明营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21 年度财务报表，并于 2022年 6月 28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

兴华审字（2022）第 013433 号）。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的相关要求，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六、4所述，明营科技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的列

示金额为 52,876,262.49 元，其中：预付河北润安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安建材公司”）货款 5

2,761,511.26 元，占预付款项期末账面价值的 99.78%。明营科技公司将润安建材公司披露为非关联

方，同时将与采购业务相关的交易按照非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六、5所述，明营科技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的

账面价值为 75,187,717.03 元，其中：应收润安建材公司拆借款 7,500.00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期末账

面价值的 99.75%。明营科技公司将润安建材公司披露为非关联方，同时将与资金拆借业务相关的交易

按照非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基于前述（一）、（二）所述事项，明营科技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预付和拆借给润安建材公司的

款项合计金额 127,761,511.26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32.03%，金额重大。且由于我们无法就润

安建材公司作为明营科技公司最主要供应商各年均收取大额预付款的同时，却自 2019 年至 2021 年持

续从明营科技公司拆借大额资金是否构成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故无法确定是否应提请明营科技公司将其与润安建材公司的关系及交易作为关联方关系及

关联方资金占用予以披露。 

（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和附注十二所述，明营科技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以全资

子公司河北明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润达公司”）的房产及土地为迁安市众杰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杰商贸公司”）在河北迁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迁安农商行”）

的借款 2,5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且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于 2022年度继续以全资子公司明润达公司的房

产及土地为众杰商贸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明营科技公司将众杰商贸公司披露为非关联方，同时将与抵押担保业务相关的交易按照非关联交易进

行披露。 

因明营科技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明润达公司的房产及土地为众杰商贸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

保，金额重大。且由于我们无法就明营科技公司自 2019 年至 2022 年持续以全资子公司明润达公司的

房产及土地为众杰商贸公司的借款 2,5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是否构成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的商业实

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无法确定是否应提请明营科技公司将其与众杰商贸公司的关系及交

易作为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予以披露。” 

2、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的规

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

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

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我们无法就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所描述的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这些

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了保留意见。” 



 

 

二、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及公司将采取的改善措施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主要原因：（1）审计机构无法就润安公司从我公司获得大额预付款及拆借款是否构成关

联方关系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2）审计机构无法就明营科技以

全资子公司明润达公司的房产及土地为众杰商贸公司的借款 2,5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是否构成关联方

关系及关联交易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预付润安建材公司货款 52,761,511.26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为 13.23%，主要原因为润安建材为公司产品原材料玻璃原片的生产商，通过多年合作公司已与其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润安建材连续多年为公司第一大供应商，2021年末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根据签

订订单及预计销量情况提前付预付款储备库存，因此预付了润安建材大额货款。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润安建材公司拆借款 7,500.00万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8.80%，主要原因为

润安建材生产线技改升级需要资金，而润安建材为我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我公司资金充裕，为了维护

与润安建材的合作，出于公司长期经营考虑，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决定由全资子公

司明润达向润安建材提供借款 7500万元，借款利率 6.52%，期限为一年，同时河北润安建材有限公司

以其价值 10000 万元的机器设备作为借款抵押担保措施。报告期内，润安建材已按照约定向我公司支

付借款利息，且润安建材以机器设备作为抵押担保，我公司的风险可控。公司与河北润安建材有限公

司系正常的商业合作关系，与润安建材之间的业务往来均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和流程，不存在关联交

易和资金占用。 

公司对迁安市众杰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提供的抵押担保系在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表决和

同意下对公司重要的、优质客户的商业合作行为，双方交易均合法合规，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关关联交

易，且上述行为均按照股转规定履行了相关手续并且做了相关公告。 

我司已根据审计机构的要求配合其提供相关资料，但是审计机构仍然对上述事项的商业实质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后续我司将按照审计机构要求，进一步就上述问题为审计机构提供审计依据，公司将持续与会计

师进行沟通，配合会计师开展审计核查。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

规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在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且无法

确定的情况下，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深表遗憾。公司与河北润安建材有限公司系正常的

商业合作关系，与润安建材之间的业务往来均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和流程，不存在关联交易和资金占

用。公司对迁安市众杰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提供的抵押担保系在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表决和

同意下对公司重要的、优质客户的商业合作行为，双方交易均合法合规，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关关联交

易，且上述行为均按照股转规定履行了相关手续并且做了相关公告。 

后续董事会还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公司的影响。 

 

 


